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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关于电话窃听的部长令一致，意大利

政府批准了 2021 年第 132 号法令。该法令包含“司

法及国防领域的紧急措施，全民公投、临时津贴

及地区生产税（Irap）延期等事项”，其中法令第

1 条涉及“以刑事调查为目的调取电话及电子数据

的规定”。上述两项措施均基于欧盟法院（大法

庭）对爱沙尼亚立法案的判决（2021 年 3 月 2 日

C746/18C 号案件）。此外，从 2016 年 12 月 21 日

C-202/15 号案件、C-698/15 号案件及 2010 年 3 月

9 日 C-518/07 号案件的审判原则推断，欧盟审判

官认定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第 2002/58/EC 号指

令《电子隐私指令》第 15 条第 1 款与欧盟成员国

立法相冲突。成员国法律允许政府机关不以打击

严重犯罪或预防严重公共安全威胁为前提、不限

时间、不限数据类型及数据规模，调取电话、计

算机及位置数据，以获取终端用户的通信信息及

终端设备的位置信息，并据此得出关于其私人生

活的结论，进而实现预防、研究、侦查及起诉犯

罪的目的。

此外，欧盟法院始终强调，考虑到人际通信外

部数据中存在大量可提取的个人信息以及超长的数

据保存期，依据均衡原则，用于预防、研究、侦查

及起诉犯罪的数据调取须以“打击严重犯罪或预防

严重公共安全威胁”为目的。仅此可作为诸如保存

流量及位置数据等严重侵犯《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

章》第七条及第八条所载明的基本权利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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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多方利益，法院认为，为保证独立性，

执行预防性监督的机构须以区别于数据申请方的第

三方身份，客观、公正地行使监督权，不受任何外

部影响，不参与相关刑事调查，并对刑事诉讼各方

保持中立态度。

因此，负责指挥刑事侦查程序并在必要时执行

刑事诉讼的检察官不满足上述要求。“检察官的任

务不是独立解决争端，而是在必要时作为刑事诉讼

的一方将争端提交审判官。”

目前，检察官主要依据相关职能法规判断是否

调取数据，并基于法规及个人认知来保证预审程序

的合法性。这种方式显然无法保证上述“第三者”

的身份定位。

有鉴于此，欧盟法院须将上述第 15 条解释为

与成员国立法相冲突，因为成员国法律规定负责指

挥刑事调查程序，并在必要时以适当方式于后续程

序中执行刑事诉讼的检察官，有权授权当局出于刑

事调查目的调取流量及位置数据。

故此，向审判官提出附有理由的预先申请

有其必要性。仅当认定为“正当且紧急”的特

殊情况，才能批准数据调取后的事后监督，且“必

须在短时间内完成”。事后监督总是不适用的，

因为它无法防止超出“严格必要性”限制的数

据调取。

欧盟法院的规定与意大利相关法律相冲突，意

大利 2003 年 132 号法令（所谓的《隐私法》）第

196 条规定，除 123 条第 2 款规定之情况外，供应

商应将电话数据自生成之日起保存 24 个月，用于

侦查及打击犯罪；同理，除通信内容外的电子通信

数据由供应商自生成之日起保存 12 个月（第 1 款）。

未接电话数据由公众可访问的通信供应商或公共电

信网络临时处理，并保存 30 日（第 1 款之 2）。以

上数据可凭检察官出具的附有理由的法令在期限内

从“供应商”处调取（第 2 款）。

考虑到国际国内反恐的特殊需求，意大利

2017 年第 167 号法令第 24 条特别法规定：为确保

调查工具的有效性，以侦察及打击意大利《刑事

诉讼法》第 51 条第 3 款之 4 及第 407 条第 2 款 a）

项中规定的犯罪，延长流量及电话数据保存期至

72 个月（6 年）。

总之，相关法规基于犯罪类别将数据保存期

分为四类。2003 年 132 号法令第 196 条规定的数

据保存期依次为 24 小时、12 小时、30 日。而涉

及上述第 407 条第 2 款 a）项中规定的犯罪或恐怖

主义，则保存期依据 2017 年第 167 号法令第 24

条之规定。

对此，意大利宪法法院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审

判结果与意大利法律一致（宪法法院 1998 年第 281

号案件、2010 年第 188 号案件、2019 年第 38 号案

件）。1998 年 7 月 13 日 Gallieri 案归档后，宪法法

院明确了 2000 年 2 月 23 日 D’Amuri 案的审判方针，

并据此确定了检察官无需向审判官提交申请、直接

向供应商调取数据的权利。

欧盟法院此次的判决自然引发了检察官与审

判官的动态关系问题。此外，还有判决是否立即

适用的初步问题。关于这一点，社会各界提出了

多种解决方案，包括驳回检察官的申请，接受该

判决或考虑到欧盟法院的判决不能立即适用而继

续执行原法规（参见期刊文章：《电话记录：审

判官就数据获取判决无法达成一致，列蒂省法院

请 示 欧 盟 法 院》，2021 年 5 月 4 日 列 蒂 省 法 院

刑事科向欧盟法院发出初审判决请示；及 Andrea 

Alberto Moramarco 就此事的评论文章《如果法庭出

现多种判决，则需要紧急干预》，发表于《法律指南》

n.20/2021，pp.42-）。

该议题除在议会形成了本文开篇提及的部长令

外，意大利最高法院最新做出裁定，排除立即适用

欧盟法院的判决（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7 月 22 日的

28523 号判决；参见期刊文章《电话记录与检察官

权限，继欧盟法院后轮到意大利立法者裁决》，及

A.Cisterna 的评论文章《审批后调取数据的合法性

问题无据可依》，发表于《法律指南》n.36/2021，

pp.68-）。此外，还引发了立法干预，形成了上述

2021 年第 132 号法令第 1 条。

另一方面，管辖权的“转移”不乏阻力，无论

是每天审理大量手机盗窃案的司法警察，还是担心

调查及审查工作放缓影响到需立即干预的袭击或警

报等犯罪的检察官，他们均在强调检方的独立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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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作用。

2021 年第 132 号法令第 1 条 a）项，在明确数

据保存的法律边界后，修正了 2003 年第 196 号法

令第 132 条的规定，明确了可获取数据的犯罪类型，

即有充分证据表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

依法应当处以无期徒刑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

罪。此外，该法令还新增了通过电话远程威胁及骚

扰他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

上述规定涉及领域极其广泛，似乎超出了欧

盟法院裁定的范围。事实上，该法令设想通过有

针对性地扩大有关电话窃听的规定（《刑事诉讼

法》第 266 条及第 266 条之 2），进而明确这一

范围。

该法令一方面基于欧盟法院的要求规定为继

续调查须提交附有理由的申请；另一方面，明确

了审判官对公诉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害

人及其他当事人提交的（附有理由的）申请具有

绝对自主权。

即使没有这方面的迹象，我们也应明确如若违

背法律条件或内容，该法令将如同不合法规的证据

一般无法适用。

新增于上述第 132 条第 3 款之 2 的 b）项，对

立法的紧急性以及延误可能对刑事调查造成的严重

损害做出了恰当回应。

因此，在紧急且有充分理由认定延迟数据调取

可能对调查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检察官可在 48 

小时内向审判官提交附有理由的申请，审判官在随

后 48 小时内决定是否批准该法令，若未获批则无

法使用数据。

此内容见于 2021 年第 132 号法令第 2 条 b）款，

第 132 条第 3 款之 3 则规定了被调取数据的利益相

关方可通过担保人以第 160 条所述的方式保护个人

数据。

然而，正如学术界所强调的，该条款与上述第

254 条之 2 规定的流量及位置数据担保缺乏协调性

（Filippi）。

此外，未决的诉讼案件于该法令生效当日

依照第 132 条第 3 款所规定的方式由司法机关

批准获取电话及电子数据，而数据的使用须以

法令生效后第一次听证会审判官发出的生效令

为条件。对此，2021 年第 132 号法令未制定过

渡性条款。

因此，政策修正之前及之后所获取数据的可

用性问题仍有待解决。考虑到相关事项的程序性

性质，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应排除追溯。

但对于超国家法院可能会引发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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